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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建〔2024〕26号

关于徽州区旧房装修领域补贴工作

的补充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徽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直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落实《关于转发<关于印发<黄山市旧房装修领域补贴实施细则>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徽建〔2024〕25号）文件精神，切实做好我区老旧住房装修补贴申请及发放工作，现将有关政策执行及办理流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黄山市徽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黄山市徽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

 黄山市徽州区财政局     

2024年11月26日      
徽州区旧房装修补贴办理流程

一、补贴时限
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9月6日已开工尚未完工的以及2024年9月6日至2024年12月31日新开工的老旧住房装修项目。
二、补贴对象
徽州区建成区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的公租房、公有老旧房屋、居住年限10年以上老旧住房（不含毛坯房）。

三、补贴申请

（一）申请城镇老旧住房装修补贴

1.申请人应为房屋产权人，并与住宅房屋装修人、装修合同签订人（装修材料采购人）、发票抬头主体、补贴接收主体相一致。

申请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改造补贴的申请人应为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，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社区居民委员会代为申请。

2.申请人在装修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并形成实物工作量后，应向徽州区住建局提交补贴申请。

3.申请人应提供如下材料：
1.补贴资金申请表；

2.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3.资金使用承诺书；

4.房产证或不动产证；
5.工程施工合同及账户；

6.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7.工程造价预算（含清单）

8.装修发票
9.施工现场照片（前后对比照）。

10.工程招投标材料（申请人为个人的不用提供）

申请人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（二）申请公租房、公有老旧房屋装修改造补贴

申请人应为房屋产权人或房屋管理人，申请人在装修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并形成实物工作量后，应向徽州区住建局提交补贴申请，申请流程及材料参照城镇老旧住房装修补贴。

四、材料审核

区住建局收到申报信息后，3个工作日内组织人员进行实地核查。申请人提交的信息真实完整，符合要求的，予以审核通过；信息不完整或不清晰无法辨识的，申请人应及时补正信息，重新申请，最迟不超过15日。信息不真实的，驳回申请。

五、补贴资金发放

区住建局在审核通过后，对补贴发放名单通过徽州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7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区住建局按规定将符合补贴条件的项目信息进行汇总，联合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向上级部门提交资金拨付申请，资金下达后按规定支付。
黄山市徽州区老旧住宅装修改造项目资金申请表

	项目名称
	
	配套资金来源
	

	项目情况
	合同价款
	
	预算额
	

	
	申请单位
	
	负责人
	

	
	
	
	联系电话
	

	
	施工单位
	
	负责人
	

	
	
	
	联系电话
	

	我单位（或个人）申报的项目，位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使用年限：  年。目前已完成工程量比例    %，现申请拨付补贴资金   万元，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

单位（或个人）（签章、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装修改造内容
	

	施工单位意见：

项目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单位（签章）：  年  月  日

	属地乡镇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现场核查人员意见：

审查人员（签名）：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

	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（签章）：  年  月  日
	公示

情况
	

	补贴资金及拨入账户信息

	补补贴数额
	大写：
	账户信息
	户名：

开户行：

账号：


徽州区公租房、公有老旧房屋装修改造项目资金申请表

	项目名称
	
	配套资金来源
	

	项目情况
	合同价款
	
	造价预算额
	

	
	申请单位
	
	负责人
	

	
	
	
	联系电话
	

	
	施工单位
	
	负责人
	

	
	
	
	联系电话
	

	我单位（或个人）申报的项目，目前已完成工程量比例   ，累计完成资金投入  万元，现申请拨付国债资金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

单位（或个人）（签章、签名）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建设单位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单位（签章）：  年  月  日

	施工单位意见：

项目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单位（签章）：  年  月  日

	属地乡镇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现场核查人员意见：

审查人员（签名）：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

	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（签章）：  年  月  日
	公示

情况
	

	补贴资金及拨入账户信息

	补补贴数额
	大写：
	账户信息
	户名：

开户行：

账号：


徽州区旧房装修改造补贴资金使用承诺书

房屋坐落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装修项目，已于2024年   月   日开工，合同金额     万元，项目配套资金来源为：     ，建设内容包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按照《关于印发<黄山市旧房装修领域补贴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黄建房〔2024〕76号），申请补贴资金    万元，并承诺：

1.加强全过程监管，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建设内容、规模、标准和工期等组织建设进度，确保装修改造项目能于    年   月   日前完工。

2.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如利用不正当手段套取补贴资金的，愿意取消补贴资格，退还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承诺单位签章（个人签字）： 
2024年    月    日
徽州区旧房装修改造施工单位承诺书

本公司承包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屋装修工程，已于2024年  月  日开工，合同金额共      万元，为确保旧房装修项目的顺利实施，本公司特作出以下承诺：

1. 遵守法律法规。本公司承诺在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建筑装修的法律、法规和标准规范，确保工程施工合法合规。

2. 保证工期。严格按照规定的建设内容、规模、标准和工期等组织建设进度，确保装修改造项目能于     年  月  日前完工，如因本公司原因导致工期延误，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

3. 保证质量。本公司承诺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标准，对因施工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责任。

4.保证施工安全。本公司承诺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，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识，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，确保施工过程中不发生安全事故。对因装修施工导致的任何安全事故，本人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5.保证签订合同内容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。如出现信息不真实，利用不正当手段配合房主套取补贴资金的，愿意承担法律责任。

 施工单位法人签字及盖章：

2024年   月    日
